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文苑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通義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

代  表  人  鄭淑分             

上列當事人間地方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查得上訴人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建築物（地址：嘉義縣○○市○

○里○○○道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業經嘉義縣政府

於民國108年12月27日准予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

9號使用執照，被上訴人乃依嘉義縣太保市建築工地臨時稅

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核定建築工地臨時稅

新臺幣（下同）2,048,500元，並於109年1月13日以嘉太市

財字第1090000471號函檢附建築工地臨時稅核定納稅通知書

及繳款書通知上訴人繳納。上訴人不服，申經復查、訴願未

獲變更，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

決定及原處分。經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援引原判決所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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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按，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地方制度法所

稱鄉（鎮、市）臨時稅課規定，開徵特別稅，為地方稅法通

則第3條第1項所明定。被上訴人因應地方自治財政需要，自

得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之程序，制定臨時稅自治條

例，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讀通過

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府財稅

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年2月26

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訴人以1

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7年3月1

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依地方

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又系爭自治條例，

係對轄區內建築工地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起

造人，於接獲使用執照副本之日起15日內開徵建築工地臨時

稅，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6條、第7條亦已就課徵範

圍、納稅義務人、稅率、稅額等稅捐構成要件為明確之規

定，足使納稅義務人明瞭及事前預計其租稅負擔，自已符合

租稅構成要件明確性之要求，亦與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留

原則無違。另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被上訴人開徵建

築工地臨時稅之目的，在於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

及考量建築工地對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而同條例第4條

第1項規定，已將課徵之對象限於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

之大型建築，並兼顧天然災害及減輕農民負擔等特殊需求，

於同條項但書將公辦建築、配合公共建設拆遷之就地整建或

易地重建及因震災重建者、專供農業使用及供公益或公共使

用者排除在課徵範圍之外，且以每平方公尺課徵200元（總

樓地板面積逾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課徵150元）之建

築工地臨時稅，除達成財政收入需求，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負

擔，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對於坐落其轄區內之建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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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對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課徵

建築工地臨時稅，即難謂為違法。

　㈡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說明雖僅稱「課稅範圍

在本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及500㎡以上

（含本數）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

說明，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解釋系爭自治

條例所稱「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

宜。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

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

響」故課徵建築工地稅；而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

小至土地上住宅整修，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

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

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

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況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

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

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

混淆課稅範圍之虞。此外，開發案件並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

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設施為必要，亦與標的物周

邊之土地利用情形無涉。

　㈢系爭自治條例核其立法目的為自治財政需要，而為稅捐之課

徵，並不涉土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

理及建造、使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物坐落土地雖為

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地上，然僅表示土地相關

管理屬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而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

建築物本體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

關為判斷。則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地址：

嘉義縣○○市○○里○○大道000之0號等），依系爭自治條

例規定，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

關，其依嘉義縣政府之通知據以核定上訴人應課徵建築工地

臨時稅，即難認與法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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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

登記核發日……」係為課徵技術需要，在系爭自治條例施行

期間內取得使用執照者，因其已完成建築，對地方環境與地

方安寧造成衝擊，故作為課徵之時點；參以起造人取得建造

執照後，未必立即為房屋之興建，須待確實動工，始對地方

環境、安寧產生影響，且因建造執照有可能發生內容修改、

自行中止、廢止工程或遭勒令停工等情事，是課稅基準即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須待查驗而完成核發使用執照時方可確

定，故立法上選擇以「使用執照核發時」為建築工地臨時稅

之起徵時點，尚屬適當。本件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係於107

年3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係於108年12月27日核發，均已在

系爭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

年），故上訴人於本件遭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之構成要件事

實，既係於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繼續存在，本應適用法條構

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系爭自治條例，且亦無溯及

既往對已終結之事實發生規範效力之情事，尚與法律不溯既

往原則無違。況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時，系爭自治條例已施

行，本已可預見此增加之臨時稅成本，並無因系爭自治條例

之施行而有額外成本之支出。參以法律規定本因應法律秩序

、社會變遷等實際需要，永遠處在新增、消滅或更易的狀態

中，人民無從期待法律永不變動，上訴人既未因系爭自治條

例施行而損及其已得之建造執照核發利益情事，復於系爭自

治條例施行期間取得使用執照，合致課稅構成要件，被上訴

人對上訴人核課建築工地臨時稅，難謂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㈤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1,9

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

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

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但

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分

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0

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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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

㎡×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㈥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

殊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上

訴人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

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應以法律明定，不可透過法律授

權予立法院以外機關制定。而依中央法規標法（下稱中標

法）第1條、第4條規定，工地臨時稅之租稅構成要件，即應

由立法院制定，原判決認為其可透過法律授權，由地方機關

自治條例制定，即違反上開規定。又原判決透過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第3條規定，讓地方稅自治條例成為法律地位，並認

為自治條例具有法律性質，卻認為系爭自治條例乃地方稅法

通則授權制定，理由顯互相矛盾，且原審認為地方稅自治條

例乃法律，亦與中標法第2條規定有違。另對於系爭自治條

例有無違反中標法第4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原

判決並未說明，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原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之解釋，應符合

該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卻認為「開

發案件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

設施為必要」，然若建築基地之基礎建設非上訴人所負責，

卻仍須課稅，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即應予審酌，由此可知系爭

自治條例之矛盾與不確定性。又被上訴人亦自承開發案件之

範圍不明確，而此涉及開發案件若是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

機關是否有怠於判斷之情形，然原判決並未明確就開發案件

之性質為認定，屬不備理由之違法。另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

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7號

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對該

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

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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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

之保障？」而究竟「開發案件」之涵義為何，原判決似認為

只須建築行為就屬之，惟此有失立法之意旨，原判決未就開

發案件是否具有明確性為判斷，亦屬不備理由之違法。

　㈢土地開發利用需主管機關核准，若非主管機關核准，殊無可

能有土地開發行為。而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土

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之自治事項，原判決認為無須主管

機關之核准，就可認定屬於開發案件，進而課徵工地臨時

稅，即於法有違。上訴人請求原審向嘉義縣政府調查「嘉義

縣太保市嘉保段213-246地號等2筆土地，是否曾向嘉義縣政

府申請為土地開發許可，或因開發案件涉及都市計畫之擬

定、變更而申請核可」之證據，原判決認為無必要調查，自

屬判決不備理由。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係規定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

地起造建築物，且名為建築工地稅，即應以該建築基地為

準，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嘉朴段253-3地號土

地，其應為嘉義縣朴子市之土地，原判決卻以「系爭建築物

乃被上訴人轄區建物」，此認定自有違誤。　　

五、本院按：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1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課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

定者，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3

款：「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地方制度

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第3條：「（第1項）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

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

……（第2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

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

規定重行辦理。（第3項）……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

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

戶。」第6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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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

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

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

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

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特依地方稅

法通則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1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2條：「嘉義縣太保市（以下簡稱本市）開徵建築工地臨時

稅（以下簡稱建築工地稅），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第3

條第1項：「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

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

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工地稅。」第5條：

「本市建築工地稅以嘉義縣太保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

稽徵機關。」第6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以使用執照登記

之建築起造人為納稅義務人。」第7條第1項：「建築工地稅

按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地板面積核算，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

新臺幣200元，未足1平方公尺部分，免予課徵。但使用執照

登記總樓地板面積逾5,000平方公尺部分，以每1平方公尺課

徵新臺幣150元。」第8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

照核發日，本所應於接獲嘉義縣政府建管單位核發使用執照

副本之日起15日內核定應納稅額，並開立繳納期限為1個月

之稅額繳款書及核定納稅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納稅義

務人應按本所送達之稅額繳款書，於繳納期限內繳清稅款；

必要時，得於繳納限期內向本所申請核准延期，但延期之期

限以4個月為限。」第11條第1項：「本自治條例自107年3月

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 

　㈡經查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

11,9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

159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

積，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

條但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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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

200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

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

0.75㎡×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㈢另查立法院已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於91年12月11日經總統公

布施行，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乃在該通則

授權範圍，經地方立法機關制定地方自治條例，開徵特別稅

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籌措地方財源，以符憲法保障地

方自治之要求，不因之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且納稅者權利保

護法第3條除於第1項明定：「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

義務。」並於第2項補充規定：「前項法律，在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包括自治條例。」用以表

示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依據課徵地方自治稅捐，並不違反租稅

法律主義(陳敏著「稅法總論」108年2月1版，第40-41頁足

資參照)。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

通則第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

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

府財稅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

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

訴人以1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

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

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等情，業據原

判決敘明甚詳，上訴意旨猶主張原判決認為可透過法律授

權，由地方機關自治條例制定以為課稅依據，違反憲法第19

條租稅法定主義；且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法律，亦與中標

法第2條、第4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所示租稅構

成要件應由法律明定意旨有違云云，自不足採。

  ㈣復查系爭自治條例業經合法完成立法程序，核其立法目的為

自治財政需要，自符地方制度法第20條第2款第2目鄉(鎮、

市)財政稅捐自治事項，被上訴人為稅捐之課徵，並不涉土

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理及建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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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築物之起

造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為判

斷。查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嘉義縣○○市

○○里○○大道000之0號)，則依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

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上訴意

旨主張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縣（市）建築管

理」為縣（市）自治事項。故土地開發之建築管理，乃嘉義

縣政府之事務管轄範疇。土地之開發利用需要主管機關核

准，因此土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自治事項云云，即無足

採。

  ㈤末查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

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

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

工地稅。」其立法說明固僅稱「課稅範圍在本市轄區內之建

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及500平方公尺以上（含本數）

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然參

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

法律納稅之義務，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

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務之意，

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

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

衡平性，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則解釋系爭自治條例所稱

「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而依

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

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乃課

徵建築工地稅綜合觀之，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

至土地上住宅之興建，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

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

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

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且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

立法說明，亦說明系爭自治條例之課徵範圍在該市轄區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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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始依據本自治條例課徵建築工地稅。再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

第2項規定之3種建築物可免徵建築工地稅，亦不以是否向主

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為限，則亦足見倘該3種未向主

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如無該條第2項免徵建

築工地稅，亦在課徵建築工地稅之列。可徵系爭自治條例第

3條所稱「開發案件」，僅泛指一般之建築物而言，並不以

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為限。況且系爭自

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

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範圍之虞。上訴意旨

主張該自治條例規範明確性有所疑問，原審未依上訴人所請

向嘉義縣政府查詢本件是否曾向該府申請開發許可，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即無足採。至上訴人所引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10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

7號判決固認「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

對該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

由行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

意解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

產權之保障？」等語，惟查上開判決非惟無拘束本院之效

力，且該案乃係地方政府對3位土地所有權人所分別建造4棟

建物並申請4份使用執照，惟共同委請同一建築師設計及同

一廠商承攬建造，竟合併計算其樓地板面積，致遭該判決撤

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案情互異，自難比附援用。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予維持，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上訴論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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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鄭  小  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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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文苑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通義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


代  表  人  鄭淑分              


上列當事人間地方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查得上訴人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建築物（地址：嘉義縣○○市○○里○○○道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業經嘉義縣政府於民國108年12月27日准予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照，被上訴人乃依嘉義縣太保市建築工地臨時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核定建築工地臨時稅新臺幣（下同）2,048,500元，並於109年1月13日以嘉太市財字第1090000471號函檢附建築工地臨時稅核定納稅通知書及繳款書通知上訴人繳納。上訴人不服，申經復查、訴願未獲變更，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經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援引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按，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規定，開徵特別稅，為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所明定。被上訴人因應地方自治財政需要，自得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之程序，制定臨時稅自治條例，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府財稅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訴人以1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又系爭自治條例，係對轄區內建築工地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起造人，於接獲使用執照副本之日起15日內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6條、第7條亦已就課徵範圍、納稅義務人、稅率、稅額等稅捐構成要件為明確之規定，足使納稅義務人明瞭及事前預計其租稅負擔，自已符合租稅構成要件明確性之要求，亦與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無違。另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被上訴人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目的，在於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而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已將課徵之對象限於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大型建築，並兼顧天然災害及減輕農民負擔等特殊需求，於同條項但書將公辦建築、配合公共建設拆遷之就地整建或易地重建及因震災重建者、專供農業使用及供公益或公共使用者排除在課徵範圍之外，且以每平方公尺課徵200元（總樓地板面積逾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課徵150元）之建 築工地臨時稅，除達成財政收入需求，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負 擔，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對於坐落其轄區內之建築工地，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對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即難謂為違法。
　㈡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說明雖僅稱「課稅範圍在本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及500㎡以上（含本數）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解釋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故課徵建築工地稅；而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至土地上住宅整修，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況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範圍之虞。此外，開發案件並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設施為必要，亦與標的物周邊之土地利用情形無涉。
　㈢系爭自治條例核其立法目的為自治財政需要，而為稅捐之課徵，並不涉土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理及建造、使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物坐落土地雖為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地上，然僅表示土地相關管理屬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而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築物本體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為判斷。則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地址：嘉義縣○○市○○里○○大道000之0號等），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其依嘉義縣政府之通知據以核定上訴人應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即難認與法有違。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登記核發日……」係為課徵技術需要，在系爭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內取得使用執照者，因其已完成建築，對地方環境與地方安寧造成衝擊，故作為課徵之時點；參以起造人取得建造執照後，未必立即為房屋之興建，須待確實動工，始對地方環境、安寧產生影響，且因建造執照有可能發生內容修改、自行中止、廢止工程或遭勒令停工等情事，是課稅基準即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須待查驗而完成核發使用執照時方可確定，故立法上選擇以「使用執照核發時」為建築工地臨時稅之起徵時點，尚屬適當。本件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係於107年3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係於108年12月27日核發，均已在系爭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故上訴人於本件遭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既係於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繼續存在，本應適用法條構 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系爭自治條例，且亦無溯及 既往對已終結之事實發生規範效力之情事，尚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無違。況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時，系爭自治條例已施行，本已可預見此增加之臨時稅成本，並無因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而有額外成本之支出。參以法律規定本因應法律秩序 、社會變遷等實際需要，永遠處在新增、消滅或更易的狀態 中，人民無從期待法律永不變動，上訴人既未因系爭自治條例施行而損及其已得之建造執照核發利益情事，復於系爭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取得使用執照，合致課稅構成要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核課建築工地臨時稅，難謂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㈤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1,9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但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分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0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㈥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殊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上訴人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應以法律明定，不可透過法律授權予立法院以外機關制定。而依中央法規標法（下稱中標法）第1條、第4條規定，工地臨時稅之租稅構成要件，即應由立法院制定，原判決認為其可透過法律授權，由地方機關自治條例制定，即違反上開規定。又原判決透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讓地方稅自治條例成為法律地位，並認為自治條例具有法律性質，卻認為系爭自治條例乃地方稅法通則授權制定，理由顯互相矛盾，且原審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法律，亦與中標法第2條規定有違。另對於系爭自治條例有無違反中標法第4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原判決並未說明，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原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之解釋，應符合該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卻認為「開發案件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設施為必要」，然若建築基地之基礎建設非上訴人所負責，卻仍須課稅，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即應予審酌，由此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之矛盾與不確定性。又被上訴人亦自承開發案件之範圍不明確，而此涉及開發案件若是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機關是否有怠於判斷之情形，然原判決並未明確就開發案件之性質為認定，屬不備理由之違法。另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7號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對該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而究竟「開發案件」之涵義為何，原判決似認為只須建築行為就屬之，惟此有失立法之意旨，原判決未就開發案件是否具有明確性為判斷，亦屬不備理由之違法。
　㈢土地開發利用需主管機關核准，若非主管機關核准，殊無可能有土地開發行為。而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土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之自治事項，原判決認為無須主管機關之核准，就可認定屬於開發案件，進而課徵工地臨時稅，即於法有違。上訴人請求原審向嘉義縣政府調查「嘉義縣太保市嘉保段213-246地號等2筆土地，是否曾向嘉義縣政府申請為土地開發許可，或因開發案件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而申請核可」之證據，原判決認為無必要調查，自屬判決不備理由。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係規定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且名為建築工地稅，即應以該建築基地為準，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嘉朴段253-3地號土地，其應為嘉義縣朴子市之土地，原判決卻以「系爭建築物乃被上訴人轄區建物」，此認定自有違誤。　　
五、本院按：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1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課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3款：「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第3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第2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第3項）……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第6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特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1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2條：「嘉義縣太保市（以下簡稱本市）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以下簡稱建築工地稅），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第3條第1項：「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工地稅。」第5條：「本市建築工地稅以嘉義縣太保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稽徵機關。」第6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以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為納稅義務人。」第7條第1項：「建築工地稅按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地板面積核算，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200元，未足1平方公尺部分，免予課徵。但使用執照登記總樓地板面積逾5,000平方公尺部分，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150元。」第8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核發日，本所應於接獲嘉義縣政府建管單位核發使用執照副本之日起15日內核定應納稅額，並開立繳納期限為1個月之稅額繳款書及核定納稅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應按本所送達之稅額繳款書，於繳納期限內繳清稅款；必要時，得於繳納限期內向本所申請核准延期，但延期之期限以4個月為限。」第11條第1項：「本自治條例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 
　㈡經查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1,9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但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分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0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㈢另查立法院已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於91年12月1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乃在該通則授權範圍，經地方立法機關制定地方自治條例，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籌措地方財源，以符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要求，不因之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且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除於第1項明定：「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義務。」並於第2項補充規定：「前項法律，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包括自治條例。」用以表示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依據課徵地方自治稅捐，並不違反租稅法律主義(陳敏著「稅法總論」108年2月1版，第40-41頁足資參照)。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府財稅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訴人以1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等情，業據原判決敘明甚詳，上訴意旨猶主張原判決認為可透過法律授權，由地方機關自治條例制定以為課稅依據，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定主義；且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法律，亦與中標法第2條、第4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所示租稅構成要件應由法律明定意旨有違云云，自不足採。
  ㈣復查系爭自治條例業經合法完成立法程序，核其立法目的為自治財政需要，自符地方制度法第20條第2款第2目鄉(鎮、市)財政稅捐自治事項，被上訴人為稅捐之課徵，並不涉土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理及建造、使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築物之起造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為判斷。查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嘉義縣○○市○○里○○大道000之0號)，則依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上訴意旨主張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縣（市）建築管理」為縣（市）自治事項。故土地開發之建築管理，乃嘉義縣政府之事務管轄範疇。土地之開發利用需要主管機關核准，因此土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自治事項云云，即無足採。
  ㈤末查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工地稅。」其立法說明固僅稱「課稅範圍在本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及500平方公尺以上（含本數）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務之意，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衡平性，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則解釋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而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乃課徵建築工地稅綜合觀之，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至土地上住宅之興建，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且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立法說明，亦說明系爭自治條例之課徵範圍在該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始依據本自治條例課徵建築工地稅。再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之3種建築物可免徵建築工地稅，亦不以是否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為限，則亦足見倘該3種未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如無該條第2項免徵建築工地稅，亦在課徵建築工地稅之列。可徵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所稱「開發案件」，僅泛指一般之建築物而言，並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為限。況且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範圍之虞。上訴意旨主張該自治條例規範明確性有所疑問，原審未依上訴人所請向嘉義縣政府查詢本件是否曾向該府申請開發許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即無足採。至上訴人所引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7號判決固認「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對該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等語，惟查上開判決非惟無拘束本院之效力，且該案乃係地方政府對3位土地所有權人所分別建造4棟建物並申請4份使用執照，惟共同委請同一建築師設計及同一廠商承攬建造，竟合併計算其樓地板面積，致遭該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案情互異，自難比附援用。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鄭  小  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文苑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通義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

代  表  人  鄭淑分              

上列當事人間地方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查得上訴人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建築物（地址：嘉義縣○○市○○里○○
    ○道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業經嘉義縣政府於民國108
    年12月27日准予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
    照，被上訴人乃依嘉義縣太保市建築工地臨時稅自治條例（
    下稱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核定建築工地臨時稅新臺幣（下
    同）2,048,500元，並於109年1月13日以嘉太市財字第10900
    00471號函檢附建築工地臨時稅核定納稅通知書及繳款書通
    知上訴人繳納。上訴人不服，申經復查、訴願未獲變更，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
    分。經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援引原判決所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按，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地方制度法所
    稱鄉（鎮、市）臨時稅課規定，開徵特別稅，為地方稅法通
    則第3條第1項所明定。被上訴人因應地方自治財政需要，自
    得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之程序，制定臨時稅自治條例
    ，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3
    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讀通過
    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府財稅
    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年2月26
    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訴人以1
    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7年3月1
    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依地方
    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又系爭自治條例，
    係對轄區內建築工地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起造
    人，於接獲使用執照副本之日起15日內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
    ，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6條、第7條亦已就課徵範圍、
    納稅義務人、稅率、稅額等稅捐構成要件為明確之規定，足
    使納稅義務人明瞭及事前預計其租稅負擔，自已符合租稅構
    成要件明確性之要求，亦與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無
    違。另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被上訴人開徵建築工地
    臨時稅之目的，在於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
    建築工地對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而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
    定，已將課徵之對象限於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大型建
    築，並兼顧天然災害及減輕農民負擔等特殊需求，於同條項
    但書將公辦建築、配合公共建設拆遷之就地整建或易地重建
    及因震災重建者、專供農業使用及供公益或公共使用者排除
    在課徵範圍之外，且以每平方公尺課徵200元（總樓地板面
    積逾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課徵150元）之建 築工地臨
    時稅，除達成財政收入需求，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負 擔，亦
    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對於坐落其轄區內之建築工地，依
    系爭自治條例規定對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課徵建築工
    地臨時稅，即難謂為違法。
　㈡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說明雖僅稱「課稅範圍
    在本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及500㎡以上（含
    本數）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
    ，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解釋系爭自治條例
    所稱「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
    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
    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故
    課徵建築工地稅；而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至土
    地上住宅整修，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用，進
    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合系爭
    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
    件始該當開發案件。況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
    在500㎡以上之建築物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
    建築工地」範圍，其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
    範圍之虞。此外，開發案件並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
    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設施為必要，亦與標的物周邊之土地
    利用情形無涉。
　㈢系爭自治條例核其立法目的為自治財政需要，而為稅捐之課
    徵，並不涉土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
    理及建造、使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物坐落土地雖為
    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地上，然僅表示土地相關管
    理屬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而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
    築物本體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
    為判斷。則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地址：嘉
    義縣○○市○○里○○大道000之0號等），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
    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其依嘉
    義縣政府之通知據以核定上訴人應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即
    難認與法有違。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登
    記核發日……」係為課徵技術需要，在系爭自治條例施行期間
    內取得使用執照者，因其已完成建築，對地方環境與地方安
    寧造成衝擊，故作為課徵之時點；參以起造人取得建造執照
    後，未必立即為房屋之興建，須待確實動工，始對地方環境
    、安寧產生影響，且因建造執照有可能發生內容修改、自行
    中止、廢止工程或遭勒令停工等情事，是課稅基準即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須待查驗而完成核發使用執照時方可確定，故
    立法上選擇以「使用執照核發時」為建築工地臨時稅之起徵
    時點，尚屬適當。本件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係於107年3月30
    日核發、使用執照係於108年12月27日核發，均已在系爭自
    治條例生效施行後（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
    故上訴人於本件遭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既
    係於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繼續存在，本應適用法條構 成要
    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系爭自治條例，且亦無溯及 既
    往對已終結之事實發生規範效力之情事，尚與法律不溯既往
    原則無違。況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時，系爭自治條例已施行
    ，本已可預見此增加之臨時稅成本，並無因系爭自治條例之
    施行而有額外成本之支出。參以法律規定本因應法律秩序 
    、社會變遷等實際需要，永遠處在新增、消滅或更易的狀態
     中，人民無從期待法律永不變動，上訴人既未因系爭自治
    條例施行而損及其已得之建造執照核發利益情事，復於系爭
    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取得使用執照，合致課稅構成要件，被上
    訴人對上訴人核課建築工地臨時稅，難謂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
  ㈤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1,99
    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
    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已
    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但書
    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分按
    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0元
    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建
    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15
    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㈥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
    殊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上
    訴人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
    、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應以法律明定，不可透過法律授權
    予立法院以外機關制定。而依中央法規標法（下稱中標法）
    第1條、第4條規定，工地臨時稅之租稅構成要件，即應由立
    法院制定，原判決認為其可透過法律授權，由地方機關自治
    條例制定，即違反上開規定。又原判決透過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3條規定，讓地方稅自治條例成為法律地位，並認為自
    治條例具有法律性質，卻認為系爭自治條例乃地方稅法通則
    授權制定，理由顯互相矛盾，且原審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
    法律，亦與中標法第2條規定有違。另對於系爭自治條例有
    無違反中標法第4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原判決
    並未說明，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原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之解釋，應符合
    該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卻認為「開
    發案件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
    設施為必要」，然若建築基地之基礎建設非上訴人所負責，
    卻仍須課稅，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即應予審酌，由此可知系爭
    自治條例之矛盾與不確定性。又被上訴人亦自承開發案件之
    範圍不明確，而此涉及開發案件若是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
    機關是否有怠於判斷之情形，然原判決並未明確就開發案件
    之性質為認定，屬不備理由之違法。另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
    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7號
    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對該
    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政機
    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釋其
    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之保
    障？」而究竟「開發案件」之涵義為何，原判決似認為只須
    建築行為就屬之，惟此有失立法之意旨，原判決未就開發案
    件是否具有明確性為判斷，亦屬不備理由之違法。
　㈢土地開發利用需主管機關核准，若非主管機關核准，殊無可
    能有土地開發行為。而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土
    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之自治事項，原判決認為無須主管
    機關之核准，就可認定屬於開發案件，進而課徵工地臨時稅
    ，即於法有違。上訴人請求原審向嘉義縣政府調查「嘉義縣
    太保市嘉保段213-246地號等2筆土地，是否曾向嘉義縣政府
    申請為土地開發許可，或因開發案件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
    變更而申請核可」之證據，原判決認為無必要調查，自屬判
    決不備理由。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係規定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
    起造建築物，且名為建築工地稅，即應以該建築基地為準，
    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嘉朴段253-3地號土地，
    其應為嘉義縣朴子市之土地，原判決卻以「系爭建築物乃被
    上訴人轄區建物」，此認定自有違誤。　　
五、本院按：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1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課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
    ，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3款：「
    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地方制度法所稱鄉
    （鎮、市）臨時稅課。」第3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
    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第2項
    ）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
    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
    。（第3項）……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
    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第6條：
    「（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
    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
    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
    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
    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特依地方稅
    法通則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1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2條：「嘉義縣太保市（以下簡稱本市）開徵建築工地臨時
    稅（以下簡稱建築工地稅），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第3
    條第1項：「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
    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
    ，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工地稅。」第5條：「本
    市建築工地稅以嘉義縣太保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稽徵
    機關。」第6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以使用執照登記之建
    築起造人為納稅義務人。」第7條第1項：「建築工地稅按使
    用執照登記之總樓地板面積核算，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新臺
    幣200元，未足1平方公尺部分，免予課徵。但使用執照登記
    總樓地板面積逾5,000平方公尺部分，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新
    臺幣150元。」第8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核
    發日，本所應於接獲嘉義縣政府建管單位核發使用執照副本
    之日起15日內核定應納稅額，並開立繳納期限為1個月之稅
    額繳款書及核定納稅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
    應按本所送達之稅額繳款書，於繳納期限內繳清稅款；必要
    時，得於繳納限期內向本所申請核准延期，但延期之期限以
    4個月為限。」第11條第1項：「本自治條例自107年3月1日
    施行，施行期間2年。」 
　㈡經查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
    1,9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
    9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
    ，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
    但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
    分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
    0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
    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
    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㈢另查立法院已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於91年12月11日經總統公
    布施行，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乃在該通則
    授權範圍，經地方立法機關制定地方自治條例，開徵特別稅
    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籌措地方財源，以符憲法保障地
    方自治之要求，不因之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且納稅者權利保
    護法第3條除於第1項明定：「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
    義務。」並於第2項補充規定：「前項法律，在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包括自治條例。」用以表
    示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依據課徵地方自治稅捐，並不違反租稅
    法律主義(陳敏著「稅法總論」108年2月1版，第40-41頁足
    資參照)。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
    通則第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
    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
    府財稅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
    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
    訴人以1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
    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
    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等情，業據原
    判決敘明甚詳，上訴意旨猶主張原判決認為可透過法律授權
    ，由地方機關自治條例制定以為課稅依據，違反憲法第19條
    租稅法定主義；且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法律，亦與中標法
    第2條、第4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所示租稅構成
    要件應由法律明定意旨有違云云，自不足採。
  ㈣復查系爭自治條例業經合法完成立法程序，核其立法目的為
    自治財政需要，自符地方制度法第20條第2款第2目鄉(鎮、
    市)財政稅捐自治事項，被上訴人為稅捐之課徵，並不涉土
    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理及建造、使
    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築物之起
    造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為判斷
    。查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嘉義縣○○市○○里○
    ○大道000之0號)，則依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被上訴人
    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上訴意旨主張依
    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縣（市）建築管理」為縣
    （市）自治事項。故土地開發之建築管理，乃嘉義縣政府之
    事務管轄範疇。土地之開發利用需要主管機關核准，因此土
    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自治事項云云，即無足採。
  ㈤末查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
    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
    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
    工地稅。」其立法說明固僅稱「課稅範圍在本市轄區內之建
    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及500平方公尺以上（含本數）
    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然參
    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
    法律納稅之義務，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
    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務之意，
    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
    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
    衡平性，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則解釋系爭自治條例所稱
    「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而依
    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
    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乃課
    徵建築工地稅綜合觀之，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
    至土地上住宅之興建，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
    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
    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
    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且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
    立法說明，亦說明系爭自治條例之課徵範圍在該市轄區內之
    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始依據本自治條例課徵建築工地稅。再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
    第2項規定之3種建築物可免徵建築工地稅，亦不以是否向主
    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為限，則亦足見倘該3種未向主
    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如無該條第2項免徵建
    築工地稅，亦在課徵建築工地稅之列。可徵系爭自治條例第
    3條所稱「開發案件」，僅泛指一般之建築物而言，並不以
    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為限。況且系爭自
    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
    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範圍之虞。上訴意旨
    主張該自治條例規範明確性有所疑問，原審未依上訴人所請
    向嘉義縣政府查詢本件是否曾向該府申請開發許可，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即無足採。至上訴人所引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10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
    7號判決固認「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
    對該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
    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
    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
    之保障？」等語，惟查上開判決非惟無拘束本院之效力，且
    該案乃係地方政府對3位土地所有權人所分別建造4棟建物並
    申請4份使用執照，惟共同委請同一建築師設計及同一廠商
    承攬建造，竟合併計算其樓地板面積，致遭該判決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案情互異，自難比附援用。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均予維持，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上訴論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李  玉  卿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鄭  小  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文苑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通義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  律師
被 上訴 人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

代  表  人  鄭淑分              

上列當事人間地方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查得上訴人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建築物（地址：嘉義縣○○市○○里○○○道000○0號，下稱系爭建物），業經嘉義縣政府於民國108年12月27日准予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照，被上訴人乃依嘉義縣太保市建築工地臨時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核定建築工地臨時稅新臺幣（下同）2,048,500元，並於109年1月13日以嘉太市財字第1090000471號函檢附建築工地臨時稅核定納稅通知書及繳款書通知上訴人繳納。上訴人不服，申經復查、訴願未獲變更，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經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援引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按，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規定，開徵特別稅，為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所明定。被上訴人因應地方自治財政需要，自得依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規定之程序，制定臨時稅自治條例，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府財稅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訴人以1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又系爭自治條例，係對轄區內建築工地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起造人，於接獲使用執照副本之日起15日內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6條、第7條亦已就課徵範圍、納稅義務人、稅率、稅額等稅捐構成要件為明確之規定，足使納稅義務人明瞭及事前預計其租稅負擔，自已符合租稅構成要件明確性之要求，亦與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無違。另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規定，被上訴人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目的，在於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而同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已將課徵之對象限於總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大型建築，並兼顧天然災害及減輕農民負擔等特殊需求，於同條項但書將公辦建築、配合公共建設拆遷之就地整建或易地重建及因震災重建者、專供農業使用及供公益或公共使用者排除在課徵範圍之外，且以每平方公尺課徵200元（總樓地板面積逾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課徵150元）之建 築工地臨時稅，除達成財政收入需求，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負 擔，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對於坐落其轄區內之建築工地，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對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即難謂為違法。
　㈡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說明雖僅稱「課稅範圍在本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及500㎡以上（含本數）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解釋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故課徵建築工地稅；而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至土地上住宅整修，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況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上之建築物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範圍之虞。此外，開發案件並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設施為必要，亦與標的物周邊之土地利用情形無涉。
　㈢系爭自治條例核其立法目的為自治財政需要，而為稅捐之課徵，並不涉土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理及建造、使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物坐落土地雖為嘉義縣朴子市○○段253-3地號土地上，然僅表示土地相關管理屬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而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築物本體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為判斷。則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地址：嘉義縣○○市○○里○○大道000之0號等），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其依嘉義縣政府之通知據以核定上訴人應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即難認與法有違。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登記核發日……」係為課徵技術需要，在系爭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內取得使用執照者，因其已完成建築，對地方環境與地方安寧造成衝擊，故作為課徵之時點；參以起造人取得建造執照後，未必立即為房屋之興建，須待確實動工，始對地方環境、安寧產生影響，且因建造執照有可能發生內容修改、自行中止、廢止工程或遭勒令停工等情事，是課稅基準即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須待查驗而完成核發使用執照時方可確定，故立法上選擇以「使用執照核發時」為建築工地臨時稅之起徵時點，尚屬適當。本件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係於107年3月30日核發、使用執照係於108年12月27日核發，均已在系爭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故上訴人於本件遭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既係於自治條例生效施行後繼續存在，本應適用法條構 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系爭自治條例，且亦無溯及 既往對已終結之事實發生規範效力之情事，尚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無違。況上訴人取得建造執照時，系爭自治條例已施行，本已可預見此增加之臨時稅成本，並無因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而有額外成本之支出。參以法律規定本因應法律秩序 、社會變遷等實際需要，永遠處在新增、消滅或更易的狀態 中，人民無從期待法律永不變動，上訴人既未因系爭自治條例施行而損及其已得之建造執照核發利益情事，復於系爭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取得使用執照，合致課稅構成要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核課建築工地臨時稅，難謂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㈤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1,9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但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分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0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㈥綜上，上訴人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上訴人所為原處分，殊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核無不合。上訴人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應以法律明定，不可透過法律授權予立法院以外機關制定。而依中央法規標法（下稱中標法）第1條、第4條規定，工地臨時稅之租稅構成要件，即應由立法院制定，原判決認為其可透過法律授權，由地方機關自治條例制定，即違反上開規定。又原判決透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規定，讓地方稅自治條例成為法律地位，並認為自治條例具有法律性質，卻認為系爭自治條例乃地方稅法通則授權制定，理由顯互相矛盾，且原審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法律，亦與中標法第2條規定有違。另對於系爭自治條例有無違反中標法第4條、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意旨，原判決並未說明，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㈡原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之解釋，應符合該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卻認為「開發案件不限於建築工地周遭均應完成鋪設道路、水溝等公共設施為必要」，然若建築基地之基礎建設非上訴人所負責，卻仍須課稅，是否符合公平原則即應予審酌，由此可知系爭自治條例之矛盾與不確定性。又被上訴人亦自承開發案件之範圍不明確，而此涉及開發案件若是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機關是否有怠於判斷之情形，然原判決並未明確就開發案件之性質為認定，屬不備理由之違法。另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7號判決認為「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對該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而究竟「開發案件」之涵義為何，原判決似認為只須建築行為就屬之，惟此有失立法之意旨，原判決未就開發案件是否具有明確性為判斷，亦屬不備理由之違法。
　㈢土地開發利用需主管機關核准，若非主管機關核准，殊無可能有土地開發行為。而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土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之自治事項，原判決認為無須主管機關之核准，就可認定屬於開發案件，進而課徵工地臨時稅，即於法有違。上訴人請求原審向嘉義縣政府調查「嘉義縣太保市嘉保段213-246地號等2筆土地，是否曾向嘉義縣政府申請為土地開發許可，或因開發案件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而申請核可」之證據，原判決認為無必要調查，自屬判決不備理由。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係規定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且名為建築工地稅，即應以該建築基地為準，而系爭土地係坐落於嘉義縣朴子市嘉朴段253-3地號土地，其應為嘉義縣朴子市之土地，原判決卻以「系爭建築物乃被上訴人轄區建物」，此認定自有違誤。　　
五、本院按：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1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課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3款：「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第3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第2項）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臨時稅課至多2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第3項）……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第6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特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1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2條：「嘉義縣太保市（以下簡稱本市）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以下簡稱建築工地稅），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第3條第1項：「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工地稅。」第5條：「本市建築工地稅以嘉義縣太保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稽徵機關。」第6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以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為納稅義務人。」第7條第1項：「建築工地稅按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地板面積核算，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200元，未足1平方公尺部分，免予課徵。但使用執照登記總樓地板面積逾5,000平方公尺部分，以每1平方公尺課徵新臺幣150元。」第8條：「建築工地稅之課徵始於使用執照核發日，本所應於接獲嘉義縣政府建管單位核發使用執照副本之日起15日內核定應納稅額，並開立繳納期限為1個月之稅額繳款書及核定納稅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應按本所送達之稅額繳款書，於繳納期限內繳清稅款；必要時，得於繳納限期內向本所申請核准延期，但延期之期限以4個月為限。」第11條第1項：「本自治條例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 
　㈡經查上訴人為系爭建物之起造人，系爭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11,990.75㎡，有嘉義縣政府核發（108）嘉府經使執字第00159號使用執照可參，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總樓地板面積，已達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之課稅標準，且無同條但書之情形，上訴人即有繳納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義務，原處分按系爭建物使用執照登記之總樓板面積，以每平方公尺200元計算，超過5,000㎡部分，以每平方公尺150元計算，課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共2,048,500元（5,000㎡×200元＋6,990.75㎡×150元），於法尚無不合。　　　　　　
　㈢另查立法院已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於91年12月1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乃在該通則授權範圍，經地方立法機關制定地方自治條例，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籌措地方財源，以符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要求，不因之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且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除於第1項明定：「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義務。」並於第2項補充規定：「前項法律，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包括自治條例。」用以表示以地方自治條例為依據課徵地方自治稅捐，並不違反租稅法律主義(陳敏著「稅法總論」108年2月1版，第40-41頁足資參照)。而被上訴人制定系爭自治條例，除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6條規定，由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審議並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經報請嘉義縣政府以107年1月19日府財稅管字第1070017623號函准予同意備查及財政部以107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700516570號函同意備查外，由被上訴人以107年2月27日嘉太市財字第1070002810號公告，自107年3月1日施行（施行期間2年），是系爭自治條例之施行已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完成法定立法程序無訛等情，業據原判決敘明甚詳，上訴意旨猶主張原判決認為可透過法律授權，由地方機關自治條例制定以為課稅依據，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定主義；且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乃法律，亦與中標法第2條、第4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607號解釋所示租稅構成要件應由法律明定意旨有違云云，自不足採。
  ㈣復查系爭自治條例業經合法完成立法程序，核其立法目的為自治財政需要，自符地方制度法第20條第2款第2目鄉(鎮、市)財政稅捐自治事項，被上訴人為稅捐之課徵，並不涉土地管理及建築管理權限，自與系爭土地地籍管理及建造、使用執照之核發無涉。故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係以建築物之起造為課稅標的，自應以該建築物所在地址之管轄機關為判斷。查系爭建物既屬被上訴人轄區內建築物(嘉義縣○○市○○里○○大道000之0號)，則依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被上訴人自屬系爭建築工地臨時稅之稅捐稽徵機關。上訴意旨主張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規定，「縣（市）建築管理」為縣（市）自治事項。故土地開發之建築管理，乃嘉義縣政府之事務管轄範疇。土地之開發利用需要主管機關核准，因此土地開發行為並非被上訴人自治事項云云，即無足採。
  ㈤末查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凡於本市轄區內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起造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規模在5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含本數），應就其全部樓地板面積課徵建築工地稅。」其立法說明固僅稱「課稅範圍在本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及500平方公尺以上（含本數）之建築物」，而未就「開發案件」之意涵為特別說明，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務之意，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衡平性，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則解釋系爭自治條例所稱「開發案件」，自當以系爭自治條例整體之觀察為宜。而依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立法目的「為開闢財源，改善地方基礎建設，及考量建築工地對本市環境及居住安寧之影響」乃課徵建築工地稅綜合觀之，舉凡對於土地為一定措施利用，小至土地上住宅之興建，大至都市計畫，均屬對土地之開發利用，進而對土地周遭或整體環境及居住安寧造成影響，而符合系爭自治條例之課稅目的，自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始該當開發案件。且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立法說明，亦說明系爭自治條例之課徵範圍在該市轄區內之建築工地，起造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始依據本自治條例課徵建築工地稅。再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之3種建築物可免徵建築工地稅，亦不以是否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為限，則亦足見倘該3種未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如無該條第2項免徵建築工地稅，亦在課徵建築工地稅之列。可徵系爭自治條例第3條所稱「開發案件」，僅泛指一般之建築物而言，並不以向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核准之案件之建築物為限。況且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以建築樓地板面積在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始為課稅標的，合理限縮「開發案件之建築工地」範圍，其課稅範圍亦屬明確，無使人民混淆課稅範圍之虞。上訴意旨主張該自治條例規範明確性有所疑問，原審未依上訴人所請向嘉義縣政府查詢本件是否曾向該府申請開發許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即無足採。至上訴人所引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4號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47號判決固認「系爭自治條例涉及對人民課徵稅賦，而人民對該條例在缺乏『可理解性』、『可預見性』之情形下，全由行政機關以自身立場，標榜立法意旨、隨個案情況而可任意解釋其課稅範圍，豈非有害稅法之法律安定性及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等語，惟查上開判決非惟無拘束本院之效力，且該案乃係地方政府對3位土地所有權人所分別建造4棟建物並申請4份使用執照，惟共同委請同一建築師設計及同一廠商承攬建造，竟合併計算其樓地板面積，致遭該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案情互異，自難比附援用。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尚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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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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